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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變化，適時適度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以維持物價穩定。 

（一一五）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總統參與漢光演習相關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9-662） 

李委員就總統參與漢光演習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總統身為三軍統帥，所肩負責任係決定國家戰略政策，尚非如何進行軍事作戰。漢光演習係軍

事層面之備戰演習，主要為驗證作戰計畫之可行性與適切性，而非國家戰略決策兵推。年度

漢光演習為例行性聯合作戰演訓，係由參謀總長承國防部長之命，率全體軍官兵實施臺澎防

衛作戰演練，有關「漢光 28 號」演習全般規劃與執行成效，國防部已於本（101）年 3、4 月

份軍事會談向總統專報；另總統平時即經常性巡視國軍部隊及聯戰演訓任務，指導國軍建軍

備戰工作，對國防事務至為重視與關心。 

二、又，本年 4 月總統率團出訪非洲友邦，外交部著手規劃馬總統訪非行程之初，聖多美普林西比

即表示歡迎，惟洽商訪問確切日期時，聖國表示賓多（Pinto da Costa）總統接受其他國家邀訪

日期適與我團規劃時段重疊，爰取消訪問聖國。聖國係我西非堅實盟邦，一向支持我參與國

際組織，多年來我與聖國各項合作交流推動順利無礙，兩國邦誼穩固。另總統於赴訪布吉納

法索、甘比亞共和國及史瓦濟蘭王國等 3 友邦期間，曾與 3 國元首舉行雙邊會議，就國際局

勢、區域問題及雙邊關係深入交換意見，並與 3 國元首簽署聯合公報，已充分達成振興外交

、鞏固邦誼之效果。 

（一一六）行政院函送楊委員曜就保障榮民就養安置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7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9-679） 

楊委員就保障榮民就養安置權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退輔會查復如下： 

一、政府安置公費就養之榮民，係以年邁貧困或身心障礙亟需照顧者為對象，其每月核發之就養給

付屬生活補助性質，並非每位榮民均能領取。為使有限預算妥善運用照顧弱勢榮民，本會業

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 16 條、第 17 條、第 33 條規定，訂定「國軍退除役官兵就

養安置辦法」（下稱就養安置辦法）及相關規定，俾採一致性標準辦理就養工作。 

二、前開就養安置辦法第 8 條有關「已成年具有工作能力者」之認定，係依民法規定以年滿 20 歲

為成年，另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及「農會法」等相關規範，將全

民健康保險第 1 類至第 4 類之被保險人，以投保薪資額度計算工作收入，而顯示具工作能力

，其餘類別被保險人及未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者，始依實際訪查情形列計。近年來本會已檢討

放寬申請就養列計全家人口、財產之標準（如民國 94 年修正排除已婚女兒、不動產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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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列計榮民及配偶不超過 650 萬元），刻正持續研修就養安置辦法，將全面檢視就養條件之

合理性，期合情、合理、合法照顧所有榮民，落實「養所當養」政策。 

（一一七）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明才就檢討並修正汽車燃料使用費分配單位

及比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8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9-684） 

羅委員應檢討並修正汽車燃料使用費分配單位及比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

下： 

一、查現行汽車燃料使用費分配單位及分配比例為中央（包括本部、內政部及本部公路總局）

55.378%；本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22.5%；臺北市 14.748%；高雄市 7.374%。原分配內政

部部分，自 93 年度起，已由原行政院主計處配合錢權同時下放地方政府之政策，納入一般性

補助款，依道路面積逕行計算直接撥付地方政府。 

二、現行汽車燃料使用費各單位之分配比例，係配合道路養護權責之劃分，分配予各單位，爰該稅

費分配比例之調整，應視改制後道路管理權責變更而定。復查縣政府改制後，其原轄管之縣

道、鄉道改為市區道路，管理與養護權責屬改制後之直轄市政府，其權責機關並未改變；至

省道部分，除新北市政府管養部分都會區省道，由本部公路總局將該部分之養護經費移撥該

府辦理外，其餘改制前由該局管理之省道仍由該局繼續管理養護。 

爰目前汽車燃料使用費除新北市政府因部分省道管理權責變更已配合調整外，其餘部分因未

涉及管理權責變更，仍維原分配比例。 

（一一八）行政院函送翁委員重鈞就平抑物價之具體目標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8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9-689） 

翁委員就平抑物價之具體目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就所得層級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食物類之權數在低所得家庭相對較高，故食物類價格

上揚對低所得家庭衝擊較大。另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所監控之重要民生物資以食物類居多，

即已考量食物類價格上揚對低所得家庭之影響。另鑑於「油氣價格合理化方案」及「電價合

理化方案」之實施，將影響國內民生物價變動，自本（101）年 4 月 6 日起，行政院江副院長

已召開多次「穩定物價小組」會議，督促各部會機關採行物價因應對策。此外，經濟部亦成

立「重要商品及原物料市況監理小組」，自本年 4 月 12 日起每週召開會議，掌握重要原物料

及民生商品之供需變化，加大查價密度，並積極協調業者配合穩定物價；如遇價格異常波動

或有不法囤積、哄抬等行為，將轉請行政院公平會及法務部加強查緝。 

二、經濟部與相關公會如麵粉公會、鋼鐵公會等亦保持聯繫、蒐集國際市場行情及國內原物料價格


